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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使暨室裝圖審及竣工注意事項

1.  審查執行原則(講義第貳、參章)

2.  圖說審查注意事項（講義第柒章）

3.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講義第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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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執行原則

 【貳、法令執行標準】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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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室內裝修送審常見疑義說明】 P. 90 

審查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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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室內裝修送審常見疑義說明】 P. 92 

審查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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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常見違建類型(98/06/25)

法定空地/停車位/雨遮、採光罩

空地違建、平台違建

逃生口最小淨尺寸檢討 
(75*120cm/100*100cm)

陽台鐵(鋁)窗違建

金屬隔柵/花架等

窗戶違建

阻礙通行逃生、占用(上鎖)

地面層出入口違建

阻礙通行逃生、占用(上鎖)

屋頂平台違建

阻礙通行逃生

直通樓梯違建

防火巷/清糞巷/避難通路

防火間隔違建

擅自增設樓板、擴大使用

天井違建

擅自增設樓板、擴大使用

夾層、挑空違建

分隔、占用阻礙通行

騎樓違建

拆除或復原/封閉/拆改/列管

違章建築
*違建面積合計檢討<1/2申請面積
*第一階段應詳實記錄，按現況圖標示
*不得藉由室裝申辦新設或更新違建
*封閉應自合法產權內緣線為之
*違建標示應全數標列，拆除後方可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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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1.應拆除或恢復原狀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98年6月25日以後產生之違建。如陽台內側外牆與

      前次核准一致時，僅陽台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

      柵，未涉及「應處理之違建」原則辦理者除外。

(2)超出建築線及現有巷道邊界線之違建（4.5公尺淨高

     以下者-避免妨礙消防車輛之通行，利於消防救災)

(3)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

     內部裝修)，且在書面審查時未舉證之違建事項，於

     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建。（追究簽

     證不實及偽造文書責任）

(4)歸責於申請戶之開放空間違建。

(5)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

定：如原核准陽台範圍內，有設置廁所、浴室

或擴大居室使用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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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1.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6)「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列舉應拆除或恢復原狀之違建。

(a)同棟阻礙或封閉屬技規90、90-1條之直通樓梯避難寬

        度之違建（不含雨遮）。

(b)A-1、B-1、B-2類同棟超出建築面積1/2以上之屋頂避

難平臺違建。（但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且有室內梯

直接逃生者，免檢討）

(c)同棟妨礙法定直通樓梯法定寬度之違建。

(d)阻礙申請戶範圍緊急進口之違建。

(e)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及清糞巷）違建。 

(f)歸責於申請戶之騎樓（騎樓地）違建。  

(g)B類、I類、醫院、療養院、社會福利設施、各類護理

之家、育嬰中心、幼稚園之陽台違建及陽台外緣加蓋

遮雨棚等及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之一切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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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1.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7)申請案屬大規模違建或超出申請面積該戶1/2以上之違建，除非歸責於申請人且可舉證者，該違建範圍內部

裝修及廚衛設備應拆除，再以無開口構造（R.C、1/2B磚牆）區劃，並由申請人或所有權人切結不使用，於竣

工時檢具施工前、中、後照片，其餘則以恢復原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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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2.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第二層以上，第十層以下各樓層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

鐵窗、格柵違建，均應於每10公尺處設應留設1處逃生

口(淨寛及淨高75x120cm或100x100cm以上)。

(2) 歸責於申請戶之天井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若

涉及他層權利人者，則應以RC牆、磚牆封閉不使用。 

（但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樓梯，天井違建合併樓層

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95條規定應設置兩座直通樓梯

時，不在此限）

   ※天井認定原則：

      (a)使用執照竣工圖有標示

(b)建築物四面有牆

(c)如屬學校等簇群圍塑之天井，經建築師檢討無妨礙

逃生，並經專案認定者，得免併案拆除。

(3)夾層挑空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3.其他違建

(1)必要之設備（如廁所衛生設備、廚房廚具設備…）應於合法

範圍。

(2)申請圖面審查時，應檢附現況圖及所有應檢討空間之照片

（如有兩處陽台應檢附兩處），照片並應顯示全景及有日期。

      (3)不得以違建開窗範圍計入通風、採光面積檢討。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12

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3.其他違建

      (4) 合法範不得經由違建範圍連接必要之防火避難設施，

或以違建範圍作為唯一出入方式，另依技規93條檢討

步行距離時，亦不得經由違建部分通達避難層或防火

避難設施進行檢討。但原有陽台為連接防火避難設施

之唯一出入口時，其陽台外牆拆除之陽台外推違建，

倘已依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申請案違建處理原則於圖

說標繪檢討處理方式（詳下圖），檢討其步行距離不

因違建處理前後有所改變，且經建築師檢討未影響公

共安全及無阻礙逃生避難，則為考量市民實際使用之

需求，該陽台外推違建部分得逕依本市違建程序列管

辦理(不適用於套房處理原則案件)。

      (5)各類違建部分（如外推陽台）係由建築師現況調查後

簽證標繪，均非屬申請案件核准範圍，且不得涉及任

何違建部分之裝修施工行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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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標繪原則

違建標示應包含：

<違建類型、違建面積、尺寸及處理原則>

         (1)依本市變更使用違建處理原則移本市違章建築拆除大

              隊逕依本市違建程序辦理。於竣工前拆除恢復原狀。

     (2)本市變更使用違建處理原則移本市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逕依本市違建程序辦理。於竣工前以1/2B磚牆封閉切

          結不使用，併檢附施工前中後相片及切結書。

     (3)違建物以虛線標繪。

     (4)虛線內以交叉斜線表示違建範圍。

     (5)違建範圍內之分間牆及門窗以虛線繪製。

     (6)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標繪，並加

註結構安全確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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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標繪原則

陽台加鋁窗、鐵窗均應
留設淨寬及淨高
75cmx120cm或
100cmx100cm以上
逃生口。

(1)如為98年6月25日以後
產生之違建，外牆已拆
除者，陽台違建應恢復
原狀。

(2)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
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
標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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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   建   項   目   簽   證   表         114.1 

項 
次 

項   目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申請竣工勘驗前，由申
請人或協調所有權人自行拆除或恢復原狀，並檢附改善前
後相片附卷為憑 

違建情形說明 

1 同 棟 地 面 層 
出 入 口 違 建 

未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0、90-1 條規定，
阻礙或封閉出入口寬度之違建者(不包括遮雨棚、雨遮…等
無礙逃生之設施)。 

無違建 
■符合 
□不符 

2 
同棟屋頂平台 
違     建 

1、 未符本編第 99 條避難面積之違建者，應拆除部份違
建使其避難面積達建築面積 1/2。 

2、 如以走道連接避難平台者，走道有效寬度須大於樓梯
寬度。 

3、 但申請範圍位於地面層、地下層、或 3 樓以下與地面
層同一戶者可經由該戶室內梯自地面層直接避難逃生
者不在此限。 

屋頂平台

無違建 
(或無涉
及) 

■符合 

□不符 

3 
同棟直通樓梯 
內 違 建 

1、直通樓梯內範圍有阻礙本編法定樓梯寬度之違建者。 
2、可不經由直通樓梯而直接避難逃生者不在此限。 無違建 

■符合 
□不符 

4 當戶防火間隔
違 建 

歸責於申請範圍之防火間隔（防火巷、清糞巷）違建者，
但違建為上下層結構物或共同壁構造物者，不在此限。 

無防火間
隔 

■符合 
□不符 

5 當戶緊急進口
違 建 

申請範圍屬第 2 層以上第 10 層以下涉及阻塞緊急進口之
違建，包含違建廣告物內外牆裝飾封閉開口，影響避難逃
生及消防救災者。 

緊急進口
無違建 

■符合 
□不符 

6 
當 戶 騎 樓 或 
無遮簷人行道
違 建 

阻礙或封閉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違建致影響公共通行
者。但違建為共同壁構造物者，不在此限。 

無騎樓 
■符合 

□不符 

7 當戶陽臺違建 

陽臺外緣加蓋遮雨棚等有礙緩降機、救助袋等操作之一切
障礙物者。但申請樓層位屬第 2 層以上第 10 層以下，陽
臺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柵等構造物，符合每 10 公尺
開設一處寬度 75 公分以上及高度 120 公分以上或直徑 1
公尺以上之逃生口者，不在此限。 

陽台外緣
加窗違
建，於竣
工前留設
75x120cm
以上開
口。 

■符合 

□不符 

8 

當戶天井違建 

涉有天井違建者。但涉他層權利人時申請人及所有權人切
結以 RC 牆或磚牆於鄰接合法主建物產權範圍內封閉不使
用且無礙公共安全，辦理竣工查驗時檢附施工前後相片、
圖說列入竣工勘驗項目者。或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樓
梯，天井違建合併樓層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 95 條規定
應設置 2 座直通樓梯時，不在此限。符合但書封閉者需另
附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 

無天井 
 

■符合 

□不符 

當戶夾層違建 

涉有夾層違建者。但申請人及所有權人切結以 RC 牆或磚
牆於鄰接合法主建物產權範圍內封閉不使用並拆除可通行
於夾層之構造物且無礙公共安全，辦理竣工查驗時檢附施
工前後相片、圖說列入竣工勘驗項目者，不在此限。符合
但書封閉者需另附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 

無夾層 
■符合 

□不符 

9 大 規 模 
違 建 

違建面積大於申請面積二分之一以上者，其面積超過部分
應予拆除。 

本案違建
未超過 1/2 

■符合 
□不符 

10 影響公共交通
違 建 違建超出建築線或道路境界線，致影響公共交通者。 

無違建 ■符合 
□不符 

1、其他違建說明： 
2、既有已搭建符合本市合法建築物增設一定規模以下構造物處理要點之構造物說明(僅限合法
建築物搭建一定規模構造物，違建不得再搭建一定規模構造物)： 
 

本案坐落新北市ＯＯ區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建築
物，業經現場勘查檢附現況照片符合上述規定由建築師簽證負
責，違建非屬合法建築物申請範圍，如涉有新增違建構造物，皆
應於竣工前拆除完成。 

建
築
師
簽
證 

 

 

建築師 

大小章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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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簽證表

簽證建築師
逐項查核或說明後勾選
*不可留白

須由建築師簽章

1. 逐條檢討
2. 照片須含違建相片及

簽證表內容之 照片。
(無違建仍須附照片)

3. 如有免檢討之項目無
須檢附相關照片

(如:建物無陽台、無騎
樓之案件故免檢附
陽台、騎樓照片)

4.非表列之違建拍照
5.違建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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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使用併室內裝修圖審查驗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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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暨室內裝修審查作業流程】 P. 216 

網路下載位置：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首頁→檔案下載→變更使用及室內裝
修→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變
使室裝審查表格

◆使用執照存根請洽本1樓聯合服務中心申請或於本府工務局
網站查詢下載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測量成果圖請洽本府1樓聯合服務
中心申請
◆竣工平面圖請洽本府工務局施工科申請(7日內)

◆如涉門牌整編，請洽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整編證明

應備文件

◆ 依「變更使用(書面審查、竣工勘驗)、室內裝修、分
併戶送審案件文件排序一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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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暨室內裝修審查作業流程】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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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審注意事項
 【共同檢附文件】

18

本階段以下表單請詳 肆、共同檢附表單範例 P.107

1. 變更紀錄切結書 (項次一)

2. 委託書 (項次十六)

3. 申請建築執照送件審圖手續人員名單 (項次十八)

4. 違建項目簽證表暨違建相片(項次十九)

5.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項次二十二)

6. 結構安全證明書(項次五)

7. 室內裝修查核圖說合格證明書(項次七)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19

 【首次掛件文件檢核表】 P. 218

  7項必備文件，先行檢核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平行分會事項表】

P. 244 

20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21

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
紀錄表】 P. 219-222

 每次審查皆須重新檢
附並逐項檢核

 檢討「審查項目內容」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22

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

紀錄表】 P. 219-222

 每次審查皆須重新檢
附並逐項檢核

 檢討「審查項目內容」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23

圖審注意事項

 【送審文件排序
一覽表】 P. 226-227

變
更
使
用

其
他
基
本
資
料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24

圖審注意事項

 【送審文件排序一覽表】 
P. 226-227

變
更
使
用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25

 【送審文件排序一覽表】 
P. 226-227

圖審注意事項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26

圖審注意事項

 【送審文件排序一覽表】 
P. 226-227

其
他
基
本
資
料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表】

P. 224

27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

P. 225

28

審查人填寫

審查人勾選
竣工前檢附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上傳成功證明】 P. 228

 上傳建管系統

 須有二維條碼 

29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P. 229 

 上傳建管系統

 須有二維條碼 

30

申請人為法人
時填統一編號

查核檢附使用
執照號碼

變更內容列項
敘明清楚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概要表】 P. 230 

 上傳建管系統

 須有二維條碼 

31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32

 【檢討項目簽證表】
P. 231-232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P. 233

33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說明書】 

34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室內裝修圖說申請書】

P. 235-236 

 上傳建管系統

 須有二維條碼 

35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 

P. 237

36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建築物室內裝修檢討項目

審查表】 P. 238

37

檢討須依各案檢討填寫，
請勿僅寫符合規定卻無
檢討說明。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使照查詢相關內容

1. 使照號碼

2. 門牌
        與權狀不符須辦理門牌整編證明

3. 面積, 用途, 樓層高度

38

使照號碼

門牌

面積、
高度、
用途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39

圖審注意事項
 圖說案例

1. 概要/位置圖/面積

2. 檢討項目簽證表

3. 平面圖 – 空間用途

名稱/材質圖例/綠

建材使用率

4. 天花板平面圖 -   

樓層及天花高度/

材質圖例/樓板墊

高或架高

5. 二向剖面圖 -       

樓層及天花板高度

6. 構造大樣- 材料等

級
 請核對竣工圖及測量成果圖位置是否相符

 外牆、共用部分介面等，亦須與竣工圖校對。

構造大樣

步行距離/
重複步距檢討

材料圖例
耐燃等級

空間用途/名稱

門窗規格尺寸

位置圖

簽證表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40

圖審注意事項

1. 概要/位置圖/面積

2. 檢討項目簽證表

3. 平面圖 – 空間用途

名稱/材質圖例/綠

建材使用率

4. 天花板平面圖 -   

樓層及天花高度/

材質圖例/樓板墊

高或架高

5. 二向剖面圖 -       

樓層及天花板高度

6. 構造大樣圖- 材料

等級

 圖說案例

 請核對竣工圖及測量成果圖位置是否相符

 外牆、共用部分介面等，亦須與竣工圖校對。

兩向剖面天花板高度
樓層高度

如有，標註樓板墊高高度

材料規格
耐燃等級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分併戶核備申請書】 

P. 240-241

41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平會項目檢核表】

P. 242-243 

42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下水道廢汙水量列管紀錄】 

P. 245

43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建築師安全鑑定書】

P. 246 

44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結構計算書】 P. 247 

45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公寓大廈規約】 P. 248 

46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圖審注意事項
 【副本順序及份數】

P. 249 

47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變更使用併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一）變更使用 (變更使用併室內裝修) 申請案應於施工前、施工中另案辦理變更設計：

 1.  主要構造變更、防火區劃範圍變更。

 2.  變更原書面審查核准用途。

 3.  增加申請面積。

 4.  增加申請項目。

 5.  室內停車空間位置調整 (未涉相關法規檢討除外)。

 6.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法令執行標準】 

49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原書審已申請核准之項目，如有下列情形者得併竣工圖修正免辦理變更設計：

 1. 專有樓地板形式變更或大小或位置等，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竣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

 2. 室內樓梯級數變更，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未涉與樓板界

面變更）

 3. 外牆變更。(未涉相關法規檢討及公寓大廈共用範圍或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

有者)

 4. 專有之分戶牆變更。(需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及未涉相關法規檢討除外) ，未

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

50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法令執行標準】 P.65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51

原核准內容

 變使併室裝竣工須注意原核准公文內容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2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竣工查驗審查作業流程】 P. 252

網路下載位置：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首頁→檔案下載→變更使用及室內裝
修→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變使
室裝審查表格

◆依「變更使用(書面審查、竣工勘驗)、室內裝修、分併
戶送審案件文件排序一覽表 」

◆使用執照存根請洽本1樓聯合服務中心申請或於本府工務局網
站查詢下載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測量成果圖請洽本府1樓聯合服務中心
申請
◆竣工平面圖請洽本府工務局施工科申請(7日內)
◆如涉門牌整編，請洽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整編證明

應備文件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共同檢附文件】 P. 253

53

以下表單請詳 肆、共同檢附表單範例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4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 送審文件排序一覽表】 
P. 274-275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5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掛件檢核表】 P. 254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6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紀錄表】 
P. 255-258

 每次審查皆須重新檢附並逐
項檢核

 檢討「審查項目內容」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7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
紀錄表】 P. 255-258

 每次審查皆須重新檢
附並逐項檢核

 檢討「審查項目內容」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8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竣工勘驗審
查表】 P. 260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59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竣工查驗表】 P. 261 

審查人填寫

審查人勾選

新增
複核建築師職章
及決行建築師職章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60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暨室內裝修執照加註事項附表】 P. 262-264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竣工查驗抽查記錄表】 
P.266

➢ 室裝竣工現場會勘

建築師及施工技術人員須到場，並至少
一張於會勘相片中入鏡

➢ 變使併室裝竣工現場會勘

建築師及施工技術人員須到場，並至少
一張於會勘相片中入鏡

➢ 抽查數量

申請範圍面積每一使用單元每500㎡抽
查一處 ,面積不足500㎡ 仍須抽查一處
(各項目一處)

➢ 抽查位置

分間牆長度 ,  門扇開口寬度 ,  天花板淨
高 ,  走道淨寬

61
查驗建築師簽名

設計單位
施工單位
申請人簽名 
且不能以蓋章代替

依個案情形填寫

建築師
及施工
技術人
員須到
場，並
至少一
張於會
勘相片
中入鏡

建築師
及施工
技術人
員須到
場，並
至少一
張於會
勘相片
中入鏡

均需勘查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62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上傳成功證明】 P. 276

 上傳成功證明單、變使
申請書、變使概要表、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
書異動序號需一致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63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概要表】 P. 277-278

 上傳成功證明單、變使
申請書、變使概要表、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
書異動序號需一致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內容請依個案檢討填寫，
並請務必與變更使用說
明書備註一致。

內容請依個案檢討填寫，
請勿僅寫符合規定卻無任
何檢討說明。

竣工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
證表】P.279-280

64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65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工程完竣報告書】 
P. 281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66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變更使用說明書】 P. 282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竣工注意事項

 【竣工查驗申請書】 
P.283-284

67

查對原核准副本

查核卷內文件

需注意是否有
上傳成功QRcode
及上傳編碼

 上傳成功證明單、變使
申請書、變使概要表、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
書異動序號需一致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68

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 【室內裝修檢討項目審查表】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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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注意事項

 【竣工查驗表】P.28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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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注意事項

 【竣工材料書】 P.287

70

須填寫合格證明的編號
及綠建材證明編號

逐
項
查
核如材料為不燃材質時，

無須檢附材料證明，
故合格證明編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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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注意事項

 【竣工材料計算表】P.288

71

材料名稱應填尺寸及規格 與竣工圖位置符合

進貨數量>>實際施做數量換算為m² 

逐
項
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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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查驗注意事項

材料證明注意事項 

72

 1.須提供出廠證明及材料證明。

 2.須為原檢驗合格文件申請人用印之正本

(不得為彩色影印)。

 3.施工廠商及施工技術人員可不用印。

 4.注意案址、施工廠商 、品名、數量、

出貨日期、有效日期等。

◆材料證明種類

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國內產品)。

2.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輸入商品查驗証明(進口產品)。

3.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

知書。

4.綠建材標章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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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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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核准圖說校對

◼主要構造
◼防火區劃
◼逃生路徑
◼建材防火耐燃等級

綠建材設計位置標註
數量計算式可標註於平面圖
評估使用率>60%

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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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案例

74

防火門/ 分間牆/ 天花板
與材料證明文件核對

繪製標準如
圖審說明

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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